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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春县民政局关于下拨2024年革命老区发展（未列入革命文物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）
省级专项资金的通知

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：
根据《泉州市财政局 泉州市民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革命老区发展（未列入革命文物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）省级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泉财指标〔2024〕37号）文件，经研究，现下拨2024年革命老区发展（未列入革命文物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）省级专项资金260万元（详见附件）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此款项拨付到各有关乡镇人民政府，列入第2080299项“其他民政管理事务支出”科目。
二、请严格按照《福建省革命老区发展（革命遗址保护利用）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闽财社〔2019〕38号）要求，加强资金管理, 确保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、专款专用。
三、请抓紧组织具体项目的实施。要对项目实施、资金使用实行全过程监管，督促指导项目单位按申报内容抓紧组织实施，确保项目验收合格按时完成，取得应有的成效。
四、建立报告制度。要指定专人负责相关信息的收集和反馈工作，按照《永春县民政局关于实行老区项目月报及年报制度的通知》要求，每月底将项目实施进度报县老区办备案。项目完成后及时将项目公告公示、资金使用管理、项目建设材料、项目实施成效等情况报县老区办备案。
五、为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请对照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附件：1.2024年革命老区发展（未列入革命文物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）省级专项资金分配表
2.2024年革命老区发展（未列入革命文物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）省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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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2024年革命老区发展（未列入革命文物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）省级专项资金分配表
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乡镇
	村（居）
	革命遗址维修维护项目
	补助金额

	1
	一都
	仙阳
	朱德和红四军宿营地旧址
	20

	2
	横口
	上西坑
	承汾堂（红四军哨所）
	20

	3
	坑仔口
	玉西
	翰林堂
	20

	4
	
	杏村
	黄龙庵
	20

	5
	蓬壶
	西昌
	林一心故居
	20

	6
	吾峰
	侯龙
	候龙堡红色革命遗址修缮第二期项目
	20

	7
	桃城
	花石
	中共永春县委机关常驻地旧址八斗书院
	100

	合 计
	220





附件2

2024年革命老区发展（未列入革命文物红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）省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

	总体目标
	产出指标
	效益指标
	满意度指标

	
	质量指标
	时效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
	
	项目验收
合格率
	当年完工率
	完成修缮维护并达到对外开放的比例
	社会公众满意度

	加强我县未列入革命文物不可移动红色文化遗存的保护、开发、利用工作。
	100%
	100%
	≥90%
	≥9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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